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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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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政府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其环境保护责任的实现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极为重要。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黄河流域政府应当形成完备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体系并

有效实施;要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协调企业、个人等各方的绿色发展法律责任;要避免用生态环境换取经济

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发展的新道路,采取完备的绿色法治体系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黄河流域的各个领

域。 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法律构造,需要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从明确黄河流域政府环境保

护的主导地位、全过程制度建构和社会宣传等方面,强化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落实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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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自古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和生

态屏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宝贵资源,也是黄河流域崛起的助推力。 党

和政府始终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放

在重要位置。 2010 年国务院将黄河流域水资源

利用规划纳入《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 2019 年,
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明确了黄

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和重要经济地带的

地位。 至此,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进入

到了新阶段。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作
为指导沿黄各省区政府落实监管职责、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021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目

标。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草案)》。 2022 年 10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黄河保护法》 (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为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

性治理构建了相对精细化的法律制度。 2022 年,
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同

意,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
利部四部门联合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为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明确指导

思想、划定主要任务及治理保障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均提

出要强化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加
快转变政府职能,承担起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

职责。 政府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主

体,其生态环境责任的规定和落实,关系着黄河流

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1]。 虽然在党和

国家的综合治理下,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较大提升,但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来看,区
域内仍面临着水土流失、大气和水质污染等方面

的问题。 所以本文从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的角度出发,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分
析黄河流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全过程制度建

构和社会宣传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探讨如何落实

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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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的践行分析

　 　 (一)黄河流域内各级政府的生态保护理念

有待加强

沿黄流域分布的资源型产业需要大量开采化

石矿产原料,在开采过程中由于环保意识的缺失

与技术难度较高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问

题,资源枯竭也成为了阻碍黄河流域发展的重要

因素。 另外,地方政府在制定保护本地区发展利

益的相关制度及规定方面,基本以经济利益为导

向,较少考虑到环保需要。 一些地方在发展过程

中过分强调 GDP 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地位,形成

了唯 GDP 论的短视行为。 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的

速度就导致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主体责任缺

失。 最后,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压力较大,部分地方

政府缺乏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自觉性。 黄河重点

生态区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土地沙

漠化、沙化严重,涉及修复类型多样且难度较大,
加之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为区域内生态修复造成阻

碍;黄河上游局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水涵养

能力降低,造成少量湿地萎缩与直流断流;黄河中

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会对下游生态

安全构成威胁;黄河下游净流量较低且泥沙堆积,
致使部分河口湿地萎缩、河道泥沙堆积形成“地
上悬河” [2]。 众所周知,生态修复与环保相对于

工业建设具有投资大、耗时长、见效慢的特点,这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官员对于环保的重视程

度。 再加上不科学的“政绩观”,使得地方政府很

难在环保问题上发挥其应有的基础作用[3]。
(二)黄河流域各级政府调动公众参与环保

的机制不健全

首先,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宣传指

引功能的发挥不足,致使社会公众非绿色化的生

产生活方式造成严重环境损害。 《环境保护法》
第 6 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

务。 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

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但由

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结构等因素的

影响,相较于更加开放的南方地区,公众生态环保

观念较为滞后,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不足;黄河流

域经济发展需求影响着社会环境,用环境、资源换

发展的论调不绝于耳;黄河流域内政府多采取工

业和农业为导向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
这使得黄河流域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处于

单一状态,在工业体系内部,黄河流域工业结构不

协调,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经
济应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调节能力低下,也进而导

致环境污染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逼近

或已达上限。 其次,黄河流域涉及到公众参与的

环境政策大多为倡导性建议,不具有较强的约束

性,完全依靠公众自觉。 《环境保护法》第 9 条规

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

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环境保

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

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同时也对教育

行政部门、学校和新闻媒体的环境保护教育和监

督责任作了规定。 但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环境

保护政策相较城市落实并不严格。 黄河流域农业

人口众多,城镇化的过程中公共设施的建设挤占

了大量林地、草地等生态空间。 黄河流域作为我

国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产品的主要产地,有机肥

料的使用不足,为提高粮食产量过量使用化肥、农
药,造成湖河及地下水、土壤污染。 不环保的生产

生活方式导致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
突破黄河自我净化能力和城市现有污水处理效

率,致使黄河流域点源、面源和支流水质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 黄河Ⅲ类水质断面占比区间为 70%
到 80% ,甘肃兰州河口镇、河南三门峡、花园口等

定点区域水质检测显示:水质的氮氧化合物、重金

属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 黄河枯水期污染问题更

为严重,渭河、汾河、泾河等黄河支流在枯水期水

质氮氧监测值高于 20mg / L,已基本丧失使用功

能。 黄河流域以往落后的发展模式致使生态问题

欠账多,不合理且过度的环境资源开发挤占和破

坏了黄河重点生态区生态空间,使得植被和草场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黄河流域人均森林面积和

人均蓄积量不高。 先前修建的防护林退化严重,
因土壤缺水和沙化问题致使生态防护功能下降;
区域水资源短缺,生态用水同农业、工业、生活用

水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地下水超采和水资源承载

能力不足导致水平衡问题突出;黄河重点生态区

矿产资源丰富,先前的开采活动遗留下大量矿山;
黄河部分河段鱼类资源减少严重,原生、洄游鱼类

濒临灭绝。
(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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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完善

《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第 28 条指

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

质量,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实现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治理任务。 《环境保护法》明确了政府对

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责任,尤其是在

面对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环境损害时政府的责

任尤为重要。 此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

个多环境要素、全过程的议题,政府履行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时,存在“重事后惩处,轻事前预防”的

现象。 《环境保护法》第 5 条也要求环境保护要

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
害担责的原则。 但是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注
重对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处罚,
而对事前的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有所忽视。 一方面

没有正视环境法制中环境损害的事后救济向风险

事前预防的功能性转变;一方面缺乏明确的风险

规制体制进行整体规划,具体的黄河流域风险管

理实施细则供应不足[4]。 我国环境法起步较晚

且滞后于生态环保理论的发展,再加上黄河流域

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环境保护涉及领域繁多,立法

的不完善造成后续执法过程中出现“无法可依”
等尴尬现象。 政府在立法方面存在权责分配不统

一的内部矛盾,无法起到良好的监督管理职能。
此外,当前我国环境责任主体划分是单中心模式,
仅包括地方党政一把手和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部

门。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以及我国行政决策

体制现状,现有的政府责任的责任主体不能涵盖

作出影响环境或造成环境损害的行政决策的所有

责任主体[5]。

　 　 二、明确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的主导地位

　 　 (一)政府承担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主

体责任

在具体法律规定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 26 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

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其概括性地表明

了政府具有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 在此基础

上,国家其他政策和法律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

权责进行了细化。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政策方针的

执行者,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 8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要加大在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等方面的财政投

入和使用效益;第 27 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对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依法接受监督;第
37 条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生活废弃物的分

类处置、回收利用等方面,要采取必要措施;第 51
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并维护环境保护公

共设施。 《黄河保护法》中第一章“总则”中对黄

河流域内各级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作出了总

体规定。 如第 6 条规定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工作。 第二章到第八章中对黄河流域各级

政府在规划与管控、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沙调控与防洪安全、污染防治、促进

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等方面的责

任进行了规定。 如第 79 条对黄河流域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防止新增土

壤污染、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

修复等方面的责任进行了规定。 第九章“保障与

监督”中对黄河流域各级政府在加大环保财政投

入(第 100 条)和为单位和个人参与和监督黄河

保护工作提供便利(第 104 条)等方面进行了规

定。 第十章“法律责任”中第 108 条规定,黄河流

域政府在违反法律规定时,相关主管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地方性立法

中,也对黄河流域内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予

以了规定,如《陕西省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办

法》中规定陕西省人民政府全面负责渭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中也明确了政府是生态环境责任主体,要求

区域管理和流域治理相结合,实现黄河流域一体

化管理。 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扭转其政绩考核方

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建设摆在社会主义

建设的突出位置,强化各级领导部门的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让环保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路上

的重要任务。 所以,在立法立规时要充分考量生

态环境,加大保护力度和处罚力度,做到严格立

法。 同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化绿色产业审批

程序,促进更多绿色市场主体进入,培育绿色产业

基因,带动相关的绿色产业发展,把绿色经济作为

整个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在此期间制定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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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例如

建立环境认证制度和绿色税收制度,从而形成制

度和法律保障基础。 与此同时,要及时向社会公

众进行公示,推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共享生态环

境产业及经济信息。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涉及公

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向公众征求意见,并邀请专

家学者和企业展开全方位论证。
(二)政府承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企

业监管责任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黄河流域环境污

染的主要因素是各类企业在生产、流通、消费等活

动中的逆环保行为。 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企业为

所欲为,根本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所以针

对重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意识的培养就越发重要。
企业需要把环保融入自身企业文化理念中,提高自

身对生态保护的主要责任意识。 此外,树立高度的

环保法制观念也同样重要,基于社会信用法治体

系,建立企业环保信用责任机制是应有之义。 这不

仅需要企业这一个经济主体的参与,更需要多方相

关主体的协同运作才能达成。 基于以上情况,企业

在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和环保技术创新方面还需加

大力度,结合地方优势发展相关产业,与地方高校

和优势科研单位结合,形成产—学—研一体的环保

责任链,逐步抛弃低效落后产业,在绿色发展的同

时进行升级,形成可持续的新型发展模式[6]。
(三)政府承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公

众宣传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 9 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严格

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工作责任,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环
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

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应当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

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黄河保护法》第
52 条要求政府在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时

要听取公众的意见;第 55 条要求黄河流域各级政

府要提高公众的节水意识;第 104 条强调黄河流域

保护工作要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第 18 条规定新闻

媒体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

的宣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黄河流域

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离不开广大社会公众和组织

的深度参与,社会公众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
每个人点点滴滴的活动都会深刻影响黄河流域经

济的稳健运行。 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要形成利益

共同体,在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下,公众要主动承担

自身的参与责任。 黄河流域公众对于环境污染具

有高度的敏感性,但是其环保知识水平低,参与意

识较为淡薄。 在社会公众践行环保生活的同时,需
要协助政府保证环保信息制度的公开透明,政府也

要保证公众参与行政决策[7]。 公众在践行生态文

明理念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公众绿色消费的

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代模板

和绿色新发展理念的充分践行,更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四)政府承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主

体协调责任

《黄河保护法》第 4 条强调国家建立黄河流

域统筹协调机制;第 5、12、15 条等条款中也有协

调机制的相关内容。 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

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应起到共同参与作

用。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形成共同治理的模

式和平台,这就导致在治理过程中话语权与参与

度的不统一。 协商共治作为一种集合政府、企业

和公民等多元主体的民主协商治理新模式,能够

为主体间搭建一个理性、科学的平台,充分整合社

会资源,提高各方治理效率。 实际上,政府是无法

满足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所有责任需要的,但
是“包办一切”的政府行为弱化了其他主体的责

任。 这种“角色错位”极大降低了治理效率。 企

业在传统模式下只是照搬政府的强制性命令。 公

众在参与过程中大多把责任归咎于政府,认为政

府应该承担责任的全部,公众主体意识缺失。 通

过构建协商共治的三方互动模式,使政府、企业和

社会公众起到相互制约与促进作用。 应通过法治

之治强化、平衡主体间的责任与义务,确定每个主

题的责任边界与框架,在平台内部实现信息共享,
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各阶段提供平台基础。 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各主体间可以通过例如“自愿

性环境协议” (Voluntary Environment Agreements,
VEAs)进行协商,通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

激励,调动起三方的积极性[8]。

　 　 三、强化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环境保护
优先理念的社会宣传

　 　 (一)黄河流域各级政府要强化环境保护理

念的广泛传播

黄河流域各级政府要了解新时代绿色发展理

念的深刻内涵,增强把黄河流域建设为生态文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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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域的使命感。 黄河流域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以及依靠重工业和资

源消耗来发展经济的思维定式。 但是随着我国新

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黄河流域资源密集型的产业

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并且资

源枯竭也逐渐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棘手

问题,环境长久以来的损害也有待修复,所以要实

现黄河流域的复兴就必须牢记绿色发展理念,构建

生态文明,保持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决

策者丰富知识储备,系统学习“生态红线”“气候变

化”“生态环境承载力”等专业知识;在制定政策时

要充分论证、与专家学者开展论坛、同高校科研室

进行合作,系统全面评估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短期和

长期影响。 政府在流域环境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

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9],公众要从自我做起,在生

活中充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也要

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主动监督政府、
企业的环境不作为行为,推动政府政策、企业产能

绿色化;加强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使命感,引导公

众积极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企

业也应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守法意识,主动升级产

业、保护环境,走绿色发展之路,遵纪守法,不以环

境换效率;以绿色发展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自主创新,提高能源转化率,减少环境污染。 黄河

流域各级政府也要强化彼此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

政府间的行政协议来凝聚共识,互惠互利,共同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10]。 如兰州与青岛签署的《协
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寻求和推动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
海内外联动的发展新格局。 2022 年 8 月 26 日,山
东省生态环境厅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签署了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为两省生态环保工作全面交流合作搭建了交

流和合作平台。
(二)黄河流域各级政府要保障环境保护理

念的顺利落实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能缺少法治对绿色发

展的保障,从立法、执法、司法都必须贯彻生态文

明理念并且加以贯彻实施。 在立法层面可以明确

健康环境权,从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角度去倒逼

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维护生态安全,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绿色产品”和“绿色环

境”的需求;通过生态保护和防止环境污染来促

进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兼顾资源高效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执法和生态司法中要

规定权力主体,划分职权范围;加强执法、司法队

伍建设,设立专职监察部门,防止权钱交易、贪污

腐败;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绝不姑息,从严从实

查处。 例如 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办法》的颁布,首次明确了采取“评价+考核”的
办法来追究政府环境责任。 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推进城乡协同绿色

发展,设定乡村功能分区框定生态宜居范围,用绿

色观念指导乡村生产生活,坚持绿色标准评价乡

村社会发展,完善绿色法制保障乡村生态文明,使
广大人民生活在“天蓝、地绿、水净”的自然生态

环境之下和美好生活之中,充分享受具有审美意

义的生态幸福[11]。

　 　 四、构建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的全过程履职体系

　 　 (一)着力构建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的生态环

境保护事前防范责任

设立“绿色产业专项培育基金”,实施有针对

性的补助政策。 政府应当根据企业的生产性能进

行浮动式绿色级别评估,运用财政政策、基金扶持

等方式对高级别绿色产能企业进行财税优惠和专

项资金扶持,从而调动企业绿色发展积极性,主动

将新型环保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在企业融资方面

积极推行绿色信贷、环境保险等前沿制度,免去企

业绿色发展的资金及风险担忧,让企业发挥自主

创新能力,提高资源转化率,推动产业升级,占领

绿色产能制高点。
黄河流域的绿色产业的根基和相关配套措施

应引入容积率制度,从而确保绿色产业发展不会

超过生态自然的承载力。 通过公示公信原则赋予

绿色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的物权效力,使其可以正

常地在市场流转、担保、抵押,获得产业融资。 健

全和完善绿色产业的财产权制度。 黄河流域企业

应加强同国内先进地区的绿色企业合作,不断

“引进来”,促进资本流通,将资本引入绿色产业,
为黄河流域带来新鲜的“绿色血液”。 深化环境

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的落实,构建以风险评估和

风险管理为主的规制框架。 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

度对中国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的运行逻辑和

重要功能进行提升,在保障评估流程客观科学的

基础上,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法律制度体系,尽快

组建国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完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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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框架,加强环境与健康

管理能力建设,健全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体

系,推进我国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向纵深发

展,充分履行维护公众健康的制度使命。
加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 针对生态功能调节

区和农副产品主产区,大力推广负面清单制度,加
大其转移支付力度,应当完善负面清单技术规范,
从而保障负面清单的可操作性、科学性和协调性;
转变传统环保认识,不能将负面清单制度视为唯

一的环境制度,要将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引领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统筹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

地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体系化的负面清单制度,
严格审核把关,通过科技力量,进行筛选,保证负

面清单覆盖到黄河流域的所需领域;对负面清单

制度要进行浮动制、常态化管理,避免其因滞后而

影响绿色产业升级和调整[12]。
(二)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的生态环

境保护事中监管责任

将绿色经济产业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考核评级

体系中。 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生态产值、环境

破坏、资源消耗等各项与绿色产能相关的指标纳入

其中,建立起一套以绿色发展为中心,倒逼经济全

面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13]。 形成完备可行的考核

方案,从黄河流域宏观考核到地方政府都要将环境

绩效考核放在重要位置;构建适当平衡的奖惩机

制,专项资金倾斜和财政适当缩减并行,促使这一

措施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调节手

段;也可委托第三方科研机构对区域绿色发展进行

评估,或者借鉴先进省份的科学评估方法和指标。
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产业项目的立项须符合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在严格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法》进行综合性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的前提下制定经济计划。 强化环评与排污许可制

度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规划环评地位,加
强政策环评手段,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进一步提

高我国环评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助力我国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14]。
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在

事前审批阶段和事后修复阶段,应以市场为主导,
运用供需关系,综合评估后搭建科学合理的资源价

格体系,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调整资源型产品

价格,在维护企业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进行绿色产业

税费改革,使用政府财政来调节资源的有偿使用,

确保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从而提高资源型企业的

综合效能;黄河流域应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征收范围应囊括矿产、水源、林地以及非资源型但

会对生态产生负面影响的领域,特别是对那些大量

消耗无法再生或者再生能力较弱的资源的产业应

大幅度提高税率。 把市场机制引入生态补偿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的监督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环

保部门的权威作用,将生态产品的产权固定化,便
于统一管理;扩大生态补偿主体范围,由政府、企
业、消费者共同承担,适当提高生态补偿标准[15]。

(三)妥善落实黄河流域各级政府的生态环

境保护事后惩罚责任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
首先,应当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只要

企业和个人生产生活中违反法律法规,主客观造成

生态环境损害的结果,相关行政部门应责令其承担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溯损害源头,并且根据

损害结果明确赔偿范围和赔偿的权利人和义务人。
其次,要大力开展赔偿磋商,坚持成本效益最优

化[16];完善赔偿诉讼规则,探索多元化责任承担方

式;提升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大力组建专

业性、常态化的评估队伍;加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

效果的评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 强

化对行政机关环境保护不作为行为的追责,不断强

化黄河流域的环境司法协同,从司法角度规制黄河

流域环境污染防治,以流域为单位对公检法机构进

行有机整合,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机制的统

一与协同功能,构建专门化的跨区域司法协同主

体,划定主体功能和责任边界;立足实践需求,加强

部门间的协商沟通,实现从司法协作走向司法协同

的流域司法治理机制构建[17]。 如 2020 年山东省

多市签订的《黄河流域(山东)生态环境保护跨区

域检察协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在全省启动检察机

关跨区域联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公益保护机制;山
东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山东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建立“河长湖长+检察长”协作配合工作机制

的意见》等。 创立“生态修复基金”,对企业无法承

担的环境损害进行弥补和兜底。 但是对不得开发

的自然保护区和文化遗址的损害,不能适用此制

度,应加大处罚力度,追究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个
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例如,《四川省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中就

对包括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承担环境责任的具体情

形、追究办法等作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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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Its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N Kangning

(School of Law,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subje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gov-
ernment’s re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complexity of proble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makes it necessary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form a comple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
bility system and implement it effectively, to clarify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 coordinat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individuals and other parties for green development, to avoid exchang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a new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gradually,
and to adopt a complete green legal system to pu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to all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s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rom clarify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truc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institutions,
and carrying out the social publicity, etc.

Key word: Yellow River basi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green rule of law;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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